认知所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通知

各位老师，您们好：

        附件是经过所务会集体讨论通过的三个文件，请老师们查收！包括：《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博士生学位申请暂行条例》、《关于试行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的规定》和《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硕士生学位申请暂行条例》。向各位导师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文件，以便导师们查阅：

        1、《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博士生学位申请暂行条例》：规定了博士生在申请答辩前必须达到基本的科研成果要求，未达要求者须申请延期毕业。如有特殊情况需在第一学年（08级在2009年12月31日前），由导师和学生共同提出申请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决定。考虑07级面临最后半个学期，该条例从08级博士生开始实施。07级博士生科研要求由导师掌握。从培养角度考虑，所务会讨论通过了《关于试行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的规定》，作为学位申请条例的同行制度，从2009年12月1日起实行，在此后申请答辩的博士生必须通过预答辩，以保证博士学位授予质量。

       2、《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硕士生学位申请暂行条例》：规定了硕士生在申请答辩前必须达到的基本科研成果要求，由于学位办对硕士生的规定区别于博士生，因此，在规定中，对于不能达到科研要求的硕士生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将酌情考虑暂缓授予学位。该规定同样从08级硕士生起实施，07级硕士生科研要求由导师掌握。

      3、07级学生入学教育时，对在读期间科研成果进行了要求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并未以文件形式下发，为妥善做好毕业相关工作，现进行07级学生相关情况调研。请07级研究生导师填写附件中《07级学生毕业情况调查表格》，以便掌握学生情况，填写后回复此邮箱即可（请于2009年12月9日前反馈）。感谢导师对培养工作的支持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考虑明天文件以纸版形式发送学生，以便学生明确要求。感谢各位导师的辛勤工作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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